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我们作为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对拟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

下： 

一、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公司审慎研究及与交易对方友好协商，交易双方共同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

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给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进行审议，

关联董事郭庆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二、关于终止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张轶男因其任职律师事务所担任该次非公开发行特定认购对象之

法律顾问而对该事项回避发表事前认可意见。鉴于本次交易的时间周期超预期，

商业条件发生较大变化，各方综合考虑后续具体安排，经友好协商，决定签署相

应解除协议。独立董事陈连勇、冯雁认为公司终止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不

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独立董事陈连勇、冯雁同意将该议案提交给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进行审议，独立董事张轶男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三、关于现金收购深圳市兆能讯通科技有限公司49%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前

认可意见 

经审议，我们认为以人民币35,280万元的价格收购深圳市兆能讯通科技有限

公司49%的股权，该项交易符合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和行业需求，对于公司战略

布局和产业链延伸有重要意义。公司在收购相关资产决策过程中，进行了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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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和讨论，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相关中介机构出具了标的资产的审计报

告和评估报告，降低了收购的风险。 

此项收购涉及关联交易，此项关联交易是公司实际发展的需要，符合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允。 

因此，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给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进行审议，

关联董事郭庆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独立董事：陈连勇  张轶男  冯雁 

2020 年 9 月 23 日 

 


